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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標之意涵

 機關依本法規定辦理招標，除有下列情形
之 不予開標決標外 有三家以上合格廠之一不予開標決標外，有三家以上合格廠
商投標，即應依招標文件所定時間開標決
標標：（採購法第48條）
一、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內容者。
二、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

當行為者。當行為者
三、……

 第一次開標，因未滿三家而流標者，第二 第 次開標 因未滿三家而流標者 第二
次招標之等標期間得予縮短，並得不受前
項三家廠商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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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三家廠商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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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標之意涵

 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所稱三家以上合格
廠商投標 指機關辦理公開招標 有三家廠商投標，指機關辦理公開招標，有三家
以上廠商投標，且符合下列規定者：（施行
細則第55條）細則第55條）
一、依本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將投標文件送

達於招標機關或其指定之場所達於招標機關或其指定之場所。
二、無本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不予開標

之情形之情形。
三、無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不

予開標之情形。
四、無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不得參加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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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無第三十八條第 項規定不得參加投
標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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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流標原因與態樣

工程會從過去現勘或召開流標會議，歸納出工程流
標主因為：標主因為：
(一)未按實際價格編列預算。
(二)未按實際需要訂定工期。(二)未按實際需要訂定工期
(三)契約書圖條件不合理。
(四)案量集中廠商觀望(四)案量集中廠商觀望

機關辦理公共工程，應將全生命週期各階段納入考
量，掌握本身需求，瞭解建設計畫的設定目標與定量 掌握本身需求 瞭解建設計畫的設定目標與定
位，考量市場行情編列合理預算，供設計依循；設
計成果並須符合原計畫之定位及預算範圍，相關材
料、設備、工法、工期、現場施工條件環境等並合
理可行，以利工程順利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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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流標原因與態樣

未按實際價格編列預算：
(一)招（決）標內容逾原建造標準：生命週期( )招（決）標內容逾原建造標準：生命週期

未相互符合，致超過原計畫設計之量體或
規格（超量或優規），造成原匡列的經費規格（超量或優規），造成原匡列的經費
不足。
1評選方案未符合計畫。1.評選方案未符合計畫。
2.設計內容未符合計畫。

(二)發包預算未符市場行情：未依計畫當時、(二)發包預算未符市場行情：未依計畫當時、
細設當時及工程招標當時 新市場行情編
列發包預算（例如計畫經費未編列物價調列發包預算（例如計畫經費未編列物價調
整預備費），致預算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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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流標原因與態樣

（一）招（決）標內容逾原建造標準

案例：作業中
心及訓練中心心及訓練中心
新建工程

計畫階段以鋼筋計畫階段以鋼筋
混凝土結構及

建 坪 編56,132 建 坪 編
列工程預算，設
計標評選時選擇計標評選時選擇
鋼 結 構 及
63 188 建 坪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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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88 建 坪 之
作品。 7



一、工程流標原因與態樣

（二）發包預算未符市場行情

案例：動物之
家新建工程家新建 程

場址原為垃圾山場址原為垃圾山，
廢棄物處理經費
占總工程款的四占總工程款的四
分之一以上，廢
棄物處理費用編棄物處理費用編
列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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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流標原因與態樣

未按實際需要訂定工期：
( )未依工程項量核實評估工期(一)未依工程項量核實評估工期。
(二)未依施工條件核實評估工期(如困難度、

管制區 海象天候管制區、海象天候)。
(三)未考量工址施工腹地或鄰近環境之影響

(如進出動線、緊鄰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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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流標原因與態樣

(一)未依工程項量核實評估工期

案例：深水池
新建工程

原規劃3層水櫃，
機關需求變更為
6層水櫃，卻為6層水櫃，卻為
配合計畫期程而
無調整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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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流標原因與態樣

（二）未依施工條件核實評估工期

案例：軍港碼
頭修建工程

軍港管制區施工
時間受限-降低
施工之工率，致
工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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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流標原因與態樣

契約書圖條件不合理：
( )綁標【統包需求書列規格與廠牌】(一)綁標【統包需求書列規格與廠牌】。
(二)契約要求保固期過長。
三 招標需求或設計書圖不明確 如統包需(三)招標需求或設計書圖不明確 (如統包需
求)。

(四)設計繁複尺寸未標準化。
(五)施工風險(例如施工動線、緊鄰建物、( )施 風險(例如施 動線 緊鄰建物

地下管線遷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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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流標原因與態樣

（一）綁標【統包需求書列規格與廠牌】

案例：社宅統
包工程包 程

統包需求書載明
技術規格，同時
明列參考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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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流標原因與態樣

（二）契約要求保固期過長

案例：防潮閘
門改建工程門改建 程

施工規範規定細施工規範規定細
木作防蟻處理保
固10年、表面固10年 表面
處理採用氟化物
塗料保固20年，塗料保固20年
保固期長於一般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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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流標原因與態樣

(三)施工風險

案例：辦公廳

個案腹

舍新建工程

個案腹地小、地
下水位高、緊鄰
建築物，基地開建築物，基地開
挖鄰損風險高；
門窗尺寸種類達
32種未標準化32種未標準化
致有履約風險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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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選階段之注意事項

評選項目應符合採購需求：
1 機關可依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11條1、機關可依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11條

之1規定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協助審查
採購需求與經費 採購策略 招標文件等事採購需求與經費、採購策略、招標文件等事
項，並提供必要之諮詢。

2、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2、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
除有前例或條件簡單者外，應由採購評選委
員會訂定或審定，並確認符合機關之採購需員會訂定或審定，並確認符合機關之採購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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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選階段之注意事項

協助評選委員瞭解機關需求、經費及投標文件：
1 工作小組應就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1、工作小組應就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

容是否具可行性，並符合招標文件所定之目
的 功能 需求 特性 標準 經費及期程的、功能、需求、特性、標準、經費及期程
等，擬具初審意見供評選委員參考。

2、評選時應瞭解機關需求（含期程）、經費，2、評選時應瞭解機關需求（含期程）、經費，
參考工作小組之初審意見，依招標文件所列
評選項目辦理評選。評選項目辦理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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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選階段之注意事項

評選符合需求之優勝技術服務廠商履約：
1 在公告之工程預算及需求內 評選出優勝之1、在公告之工程預算及需求內，評選出優勝之

技術服務廠商，避免技術服務服廠商以超出
原工程預算之作品得標並進行 致後續工程原工程預算之作品得標並進行，致後續工程
無法以原預算發包而流標。

2、技術服務廠商投標時提出與評選項目無關之2、技術服務廠商投標時提出與評選項目無關之
內容，應不納入評選。

3、採購評選委員會依招標文件規定評選出優勝3、採購評選委員會依招標文件規定評選出優勝
廠商，不應再強制要求廠商修正投標文件。
機關如欲洽廠商修正，應於評選出優勝廠商機關如欲洽廠商修正 應於評選出優勝廠商
前，利用採購法第56條、第57條規定之協商
程序。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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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設計階段之注意事項

設計成果須符合原計畫之定位及預算：
1 各機關編列計畫經費 應考慮當時物價水準1、各機關編列計畫經費，應考慮當時物價水準

合理編列，並加計未來至完工時物價調整
費 並編列預備費費，並編列預備費。

2、設計成果須符合原計畫之定位及預算範圍，
避免逾原計畫之量體或規格（超量或優避免逾原計畫之量體或規格（超量或優
規），造成原計畫預算之情形。

3、工程設計階段，因與計畫核定有時間差，機3、工程設計階段，因與計畫核定有時間差，機
關除應配合當時物價編列，亦應針對其後之
物價調整編列費用。物價調整編列費用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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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設計階段之注意事項

合理訂定工期：
1、對施工廠商而言，工期不足將增加廠商履約1、對施工廠商而言，工期不足將增加廠商履約

之風險，廠商因擔心逾期違約金及拒絕往來
而不願投標。而不願投標。

2、工期之訂定，應考量例如汛期等無法施工之
期間等因素，並考量工作量適當排程，可請期間等因素 並考量工作量適當排程 可請
設計廠商以網圖方式說明工期訂定之合理
性。性

3、為協助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時，妥為訂定合
理工期，避免工期估算不合理，影響廠商投
標意願，工程會已訂定「公共工程訂定工期
參考原則」。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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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設計階段之注意事項

妥適訂定技術規格：
1、機關應依需求其及採購法第26條規定訂定技1 機關應依需求其及採購法第26條規定訂定技

術規格，除可透過技術服務廠商協助提供機
關相關建議外，各機關得依採購法第11條之1關相關建議外 各機關得依採購法第11條之1
規定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或依注意事
項載明之審查機制，確認招標文件所訂技術項載明之審查機制 確認招標文件所訂技術
規格屬「機關所必須」之需求。

2、機關就工程招標文件技術規格之訂定為兼顧
合法及確保履約品質，得採行招標文件訂功
能效益技術規格，搭配評選方式由廠商投標
提出廠牌型號，得標後依約履行。

3、機關於招標文件以精確之方式載明技術規格，
且同時明列參考廠牌 違反採購法第 條規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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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招標階段之注意事項

發包前再檢核原核定工程預算之合理性：
1 機關應於工程發包前再次檢核原核定之工程1、機關應於工程發包前再次檢核原核定之工程

預算是否符合當下之市場行情，並作必要之
調整調整。

2、本會已依採購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建置「公共
工程價格資料庫 提供各機關於編列工程工程價格資料庫」，提供各機關於編列工程
預算及訂定工程底價之參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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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招標階段之注意事項

採購策略是否妥適：
1 重大政府工程採購之流標案件 常以完成細1、重大政府工程採購之流標案件，常以完成細

部設計後再進行工程招標，降低工程廠商提
出其他可行技術工法之空間 建議可採用統出其他可行技術工法之空間；建議可採用統
包方式辦理招標，由同一得標團隊整合設計
與施工 以利未來執行。與施工，以利未來執行。

2、機關亦可於招標文件就部分項目由機關預先
提出一可行之建議方案，並允許投標廠商在提出 可行之建議方案，並允許投標廠商在
不增加經費下，提出其他可行方式辦理。

3、單一工程金額或數量越大，具承攬能力之廠3 單 工程金額或數量越大 具承攬能力之廠
商家數越少，考量適當規模或專業妥適分標，
降低單一標案規模及資格，有助較多廠商得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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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單 標案規模及資格 有助較多廠商得
予參與投標。



四、工程招標階段之注意事項

符合投標廠商資格之家數是否足夠：
1 投標廠商資格條件影響得參與投標之廠商家1、投標廠商資格條件影響得參與投標之廠商家

數，應檢視資格條件之訂定，是否足以使有
履約能力之廠商均有機會參與投標履約能力之廠商均有機會參與投標。

2、如因符合投標廠商資格之家數致流標，得考
量適度檢討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或特定資量適度檢討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或特定資
格。

3、允許共同投標之採購案 可依採購法施行細3、允許共同投標之採購案，可依採購法施行細
則第36條規定允許以分包廠商資格代替投標
廠商資格，將使投標廠商有更多元化之投標廠商資格，將使投標廠商有更多元化之投標
組合選擇，增加廠商投標意願。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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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招標階段之注意事項
等標期是否足夠：

1、「招標期限標準」各條項規定「應視案件性1 招標期限標準」各條項規定 應視案件性
質與廠商準備及遞送投標文件所須時間合理
訂定之。 不得少於下列期限」，所稱期限訂定之 ….不得少於下列期限」 所稱期限
均為下限規定，機關應視採購個案之規模、
複雜程度及性質，考量廠商準備及遞送投標複雜程度及性質 考量廠商準備及遞送投標
文件所必須之時間，予以「合理」訂定，不
得逕以下限期限訂之。

2、公告金額以上之工程採購，第1次公開招標因
未達法定家數而流標，第2次招標之等標期依
採購法第48條第2項規定固得予縮短，惟仍應
考量廠商準備及遞送投標文件所必須之時
間 合理訂定之 避免因等標期過短 致廠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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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合理訂定之，避免因等標期過短，致廠
商不及備標及投標，而一再流標。



四、工程招標階段之注意事項

避免個案契約出現不公平合理之條款：
1 機關應依採購法第63條第1項規定 以採用主1、機關應依採購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以採用主

管機關（工程會）訂定之範本為原則。
避免個案契約出現不公平合理之條款 例如2、避免個案契約出現不公平合理之條款，例如
「本案無物價調整」或「若同一優先順序之
文件彼此條款有衝突時 以工程司之解釋為文件彼此條款有衝突時，以工程司之解釋為
準」等文字。

3 工程會「工程採購契約範本 訂定依序按3、工程會「工程採購契約範本」，訂定依序按
個別項目、中分類項目(含材料及工資類)及總
指數漲跌幅三層級機制調整契約價金；另契指數漲跌幅三層級機制調整契約價金；另契
約文字如有不明確之處，應依公平合理原則
解釋之。如有爭議，依採購法之規定處理。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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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之 如有爭議 依採購法之規定處理



四、工程招標階段之注意事項

契約增列吸引廠商投標之條款：
1 契約如納入半成品得以估驗計價之情形 提1、契約如納入半成品得以估驗計價之情形，提

升廠商投標意願。
2 契約允許廠商支領預付款相關約定 提升廠2、契約允許廠商支領預付款相關約定，提升廠

商投標意願。
3、契約明確約定廠商得申請展延工期之具體情3、契約明確約定廠商得申請展延工期之具體情

形（例如履約標的如因不可歸責於廠商之因
素缺貨，或疫情因素影響移工引進等）。素缺貨，或疫情因素影響移工引進等）。

4、允許廠商依採購法第35條規定提出替代方案，
並載明獎勵措施。並載明獎勵措施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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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敬請指教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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